
 

 
 

 

冀州职教中心 

质量提升项目建设绩效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冀州职教中心“2021质量提升年”工作实施方案》

目标要求，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将质量提升项目任务书各项指标量化为考核点，并赋予一

定分值，对各项目建设过程及完成结果进行综合性考核与评价，并以此为依据

对各项目组（处室）及责任人实施考核奖惩。 

第三条  考核过程坚持客观公正、工作效益和示范效应相统一、重点考核

与一般考核相结合、年度考核与中期考核相结合、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

的原则，实现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过程考核与目标考核的紧密结合。 

第二章  考核机构 

第四条  成立由校长为组长的质量提升建设项目绩效考核工作小组，负责

各建设项目的阶段性考核、年度考核及项目结束后的整体考核，按学期对考核

结果进行表彰、奖励或处罚。 

第五条  建设项目绩效考核工作小组根据各处室（组）在建设项目中承担

的任务不同，分层次开展考核工作，重点开展对各项目建设工作的质量监控；

同时对建设项目所涉及的职能部门（处室、专项工作组）进行考核。在考核过

程中，可根据情况邀请校外专家及有关行业、企业、部门负责人参与。 

第三章  考核内容 

第六条  依据项目建设内容，检查建设项目是否正常启动、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建设中的过程材料是否规范、齐全、真实，档案管理是否符合要求，日

常各项资料是否及时上报等；根据项目建设指标，检查项目建设是否达到预期

目标及完成质量。 



 

 
 

第四章  考核方式 

第七条  考核工作小组根据项目建设完成时间要求、质量标准，依据项目

分值，进行量化考核，按照最终建设指标的验收情况得出量化考核结果。 

1．对照项目任务书，各处室（组）列明任务清单；  

2．按学期和年度对各处室（组）任务清单进展及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3. 加强过程性考核，各处室（组）负责人做好专项记录并接受校长抽查，

同时实行校长主任会项目建设协调与进展汇报制度。 

4．学期考核。学期末，由各处室（组）形成学期质量提升项目建设总结

向质量提升办公室提交。 

4．年度考核。年终，由考核工作小组对全年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考核。结

合学期考核情况，对项目建设情况和建设质量做出综合评价,考核等第分为优

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第八条  考核细则由考核工作小组另行制订。 

第五章  考核管理 

第九条  考核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考核工作小组负责项目

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的制订，对全校质量提升项目建设工作进行总体

评价与考核，并监督、检查各协作部门的考核。 

第十条  为保证考核结果科学、真实和有效，各处室（组）负责人应加强

对项目建设日常考核的重视程度，定期向主管校长汇报项目建设情况，确保项

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建立项目建设工作互查制度。 

第六章  考核奖惩 

第十一条  对于考核成绩突出、效益显著的各处室（组）及个人，学校按

照相应规定予以表彰和奖励。 

对于考核成绩差，未达到合格要求，影响项目正常建设和验收的处室、小

组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二条  奖惩以考核结果为主要依据（特殊情况下可以邀请校外专家参

与考核），结合各处室（组）及个人在项目中承担的责任大小、项目实施的难

易程度，确定奖惩的具体标准。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质量提升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实施。 

                                                   2021年2月6日 

 

 

 

 

 

 

 

 

 

 

 

 

 

 

 

 

 

 




